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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    

101010101111 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學年度第 8888 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次學術暨行政主管聯席會報紀錄紀錄紀錄紀錄    

時間：102 年 4 月 24 日（星期三）下午 2 時 35 分 

地點：校本部第 1 會議室 

主席：張校長國恩                                      記錄：劉靜華 

出席人員：鄭副校長志富、林副校長東泰、周院長愚文、陳院長國川、王院長

震哲、黃院長進龍(請假)、洪院長欽銘(請假)、張院長少熙(請假)、

潘院長朝陽、錢院長善華、陳院長敦基、潘院長淑滿、吳教務長正

己、林學務長淑真、吳總務長忠信、蕭研發長顯勝、林處長陳涌、

陳處長秋蘭、陳館長昭珍、王主任偉彥、温主任良財、賴主任富源、

粘主任美惠、陳院長學志、林主任秘書安邦、卓校長俊辰  

 

 

壹壹壹壹、、、、    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略) 

二、臺灣大學國際事務處袁孝維國際長演講：「臺大推動校園國際化經驗分

享」(略) 

三、主計室報告：「委辦補助計畫二代健保經費處理方式」（詳附件） 

四、上次會議討論事項決議執行情形： 

項次 案由 提案單位 決議 執行情形 

 1 

有關訂定「國立

臺灣師範大學行

政單位院級教師

評鑑細則」案，

提請 討論。 

教務處 照案通過。 

已依決議辦理，並於

102年4月19日簽請 

校長核定，奉核後將

函請相關單位配合辦

理。 

決定： 通過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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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上次會議主席裁示事項執行情形： 

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辦理單位 執行情形 

1 

本校「鼓勵學生赴國外進修

補助辦法施行細則」第八條

規定「獲核補助學生所屬系

所須負擔核定補助生活費至

少百分之十(配合款)」，業經

102 年 3 月 21 日本校 101 學

年度第 3 次國際學術合作委

員會議決議暫緩實施，前述

系所配合款部分，102 年 6

月份核定案件先由校務基金

支應，並請將該條文提下次

國際學術合作委員會議討

論。 

國際事務處 

1.已依決議轉知各學院，

102年6月份核定案件先

由校務基金支應。  

2.於各院申請補助案收件

截止(5 月 15 日)後，預

估所需配合款額度並簽

案辦理校務基金支應事

宜。 

3.預定於5月 15日行政會

議上補充說明本案，再

依主席裁示或決議，將

本案施行細則第八條提

102年6月本校國際學術

合作委員會議審議。 

決定：通過備查。 

 

貳貳貳貳、、、、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    
【提案 1 】                                    提案單位：國際事務處 

案由：擬修正本校「系所招收陸生名額分配原則」部分指標，提請  討論。 

說明： 

一、因申請來校交流研習之大陸地區訪問生人數逐年增加，擬將前述訪問生納

入指標。 

二、檢附修正條文對照表（草案）及修正後全文（草案）各 1 份，請  討論。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 2 】                        提案單位：研究發展處貴重儀器中心 

案由：擬訂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草案（以下簡

稱本要點），提請  討論。 

說明： 

一、本校貴重儀器中心服務目的以資源整合、開放共享為旨，為整合校內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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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儀器之研究人力與設備資源，發揮儀器使用效益，特依據「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訂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就儀器納編、人力配置、使用管理及經費運用逐項規劃，其中第

九點有關校內儀器加入共同服務所收取之儀器使用費，其分配支用原則

業經 102 年 4 月 10 日第 78 次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會議修正通過。 

三、檢附「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草案）逐點說

明及要點全文。 

決議： 

一、 要點內之「教授」應修正為「專任教師」。 

二、 第五點修正為「凡由本校補助或接受學校配合款，且總價為新臺幣二

百萬元以上所購置之儀器設備，得納入本中心管理。」 

三、 第七點修正為「儀器之使用管理須知由各儀器負責教師訂定，需提出

儀器功能說明、服務項目、預約方式、可開放時段及收費標準等資訊

供使用者查詢，但本中心可依實際運作狀況要求進行檢討或調整。」 

四、 其餘各點照案通過。 

 

 

參參參參、、、、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主席裁示事項    

項次 主席裁示事項 辦理單位 

1 請參考臺灣大學國際化指標，以研擬本校相關指標。 國際處 

2 請研擬修正雙聯學位相關規定，將大陸地區一併納入。 教務處 

3 
為維護本校權益，請人事室研議本校與他校合聘教師之相

關核准程序及規定。 
人事室 

    
    
肆肆肆肆、、、、散會散會散會散會（（（（16161616 時時時時 20202020 分分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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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報告報告事項事項事項事項    

【【【【主主主主計室計室計室計室】】】】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宣導事項    

委辦補助計畫二代健保經費處理方式委辦補助計畫二代健保經費處理方式委辦補助計畫二代健保經費處理方式委辦補助計畫二代健保經費處理方式    

    

一、為因應 102 年度二代健保實施後，有關執行委辦補助計畫所增加補充保

費之支應方式，各委辦補助計畫機關陸續來函規定，除教育部得於計畫

內編列「補充保費」項目外，其餘如國科會、衛生署等機關多要求於計

畫核給之「管理費」內調整支應(詳附表)。 

二、因各委辦補助機關就計畫所增加之補充保費規定不一，除委辦補助機關

已明確規定支用科目者外，為免造成學校經費負擔，目前各單位對外申

請計畫時，均建請於經費表編列「補充保費」項目。 

三、另本室訂於 102 年 5 月 16 日於公館校區舉辦國科會計畫會計業務說明

會，屆時將就上述事項再加強宣導。 

 

各委辦或補助機關就二代健保增加雇主負擔補充保費處理方式一覽表各委辦或補助機關就二代健保增加雇主負擔補充保費處理方式一覽表各委辦或補助機關就二代健保增加雇主負擔補充保費處理方式一覽表各委辦或補助機關就二代健保增加雇主負擔補充保費處理方式一覽表    

      辦理方式 

 機關 

總經費不變下總經費不變下總經費不變下總經費不變下    

由由由由「「「「管理費管理費管理費管理費」」」」支應支應支應支應    

於計畫於計畫於計畫於計畫「「「「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人事費」」」」

或或或或「「「「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業務費」」」」項下項下項下項下

編列覈實支用編列覈實支用編列覈實支用編列覈實支用    

於計畫於計畫於計畫於計畫「「「「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保險費」」」」

項下編列覈實支用項下編列覈實支用項下編列覈實支用項下編列覈實支用    

於計畫另核給於計畫另核給於計畫另核給於計畫另核給    

「「「「補充保費補充保費補充保費補充保費」」」」    

於計畫核定總額於計畫核定總額於計畫核定總額於計畫核定總額

內自行勻支內自行勻支內自行勻支內自行勻支    

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    ●      

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衛生署    

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藥物管理局食品藥物管理局    
●        

 

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教育部      ●註註註註 5555     

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國科會::::            

1. 專案研究計畫 
 （含大專學生研  
   究計畫） 

●●●●註註註註 1111       
 

2. 延攬科技人才 
   計畫 

  ●註註註註 2222  
 

3. 邀請國際科技 
   人士短期訪問 
   等計畫 

   ●註註註註 3333 
 

4.國內舉辦國際學 
  術研討會等計畫 

       ●註註註註 44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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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           註 

註 1:適用國科會補助「專案研究計畫」（含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101.12.19 臺會綜二字第 1010082260 號函] 
註 2:適用國科會補助「延攬科技人才」計畫，差額併同結報由國科會補發。 
   [102.1.9 臺會綜一字第 1020002648 號函] 
註 3:適用國科會補助「邀請國際科技人士短期訪問」、「邀請大陸地區暨香港澳門科技人 
     士來臺短期訪問」及雙邊國際科技合作項下邀請學者來台等業務計畫，前已核定未編 
     列者得於計畫總經費內勻支，若有不足，差額併同結報由國科會補發。 
     [102.2.18 臺會合字第 1020010276 號函] 
註 4:適用國科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及「兩岸科技學術研討會」計畫，因屬 
     定額補助，由計畫總額內自行勻支，差額不另補發。 
     [102.2.18 臺會合字第 1020010276 號函] 
註 5:適用教育部委辦/補助計畫，差額不另補發。 
     [102.1.23 臺教會(三)字第 1020012651 號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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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1111】】】】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1111    

    

「系所招收陸生名額分配原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貳、系所名額分配原則 

一、指標 

(略) 

4. 現有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交換生、、、、訪訪訪訪

問生問生問生問生 

(略) 

 

貳、系所名額分配原則 

一、指標 

    (略) 

4. 現有陸生陸生陸生陸生交換生 

(略) 

 

申請來校交流研習之大陸

地區訪問生人數逐年增加： 

100學年度第2學期計1人， 

101學年度第1學期計3人， 

101 學年度第 2學期計 30

人。 

擬將上述訪問生納入指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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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1111】】】】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2222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招收陸生招收陸生招收陸生招收陸生名額分配名額分配名額分配名額分配原則原則原則原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修正後全文    
101 年 1月 11 日本校 100 學年度第 5 次學術及行政主管聯席會報通過 

 

壹、說明 

    本校每年依教育部來文，調查各系所招收陸生意願，經彙整調查結果，如無超出教育

部核定招生系所(組)數，則全數報部；如超出，則請各院院長協調或召開陸生工作小組會

議，決定校內總招生系所(組)數，並於期限內完成招生計畫報部。 

    教育部依陸生申請本校人數，核定本校可招收名額。如招生系所(組)數多於可招收陸

生名額，需進行系所名額分配。 

 

貳、系所名額分配原則  

一、 指標:     

1. 前一學年度有陸生註冊 

2. 前一學年度有陸生申請 

3. 已有院、系、所級學術合作協議 

4. 現有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交換生、、、、訪問生訪問生訪問生訪問生 

5. 前一學年度未招陸生 

6. 前一學年度系所加權後學、碩、博生師比  

二、 排序:  

1. 系所(組)依上列 1 至 5 項指標記分，每符合一項即得一分，依總分高低排序。

指標 6.生師比不予計分，只用於排序。     

2. 總分相同之系所，以上列指標 1 至 5 順序排序。如指標 1 得分相同，則比人

數，如得分、人數皆相同，復比指標 2，以此類推得到排序結果。 

3. 系所(組)總分相同且指標 1 至 5 得分、人數皆相同，依指標 6.生師比排序，

生師比越低之系所(組)，排序即越前。 

     (範例請見附件 1) 

三、 名額分配: 

     依教育部核定名額及校內系所排序順位分配，每系所(組)分配 1 名額， 

     額滿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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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 指標 5-前一學年度報部招收陸生，但未獲教育部核准之系所以 0 分計。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1111    

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    

有陸生註冊有陸生註冊有陸生註冊有陸生註冊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2222    

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    

有陸生申請有陸生申請有陸生申請有陸生申請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3333    

已有院已有院已有院已有院、、、、系系系系、、、、所級所級所級所級    

學術合作協議學術合作協議學術合作協議學術合作協議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4444    

現有現有現有現有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大陸地區    

交換生交換生交換生交換生、、、、訪問生訪問生訪問生訪問生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5555    

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    

未招陸生未招陸生未招陸生未招陸生    
系所系所系所系所    

名稱名稱名稱名稱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AAAA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aaaa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BBBB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bbbb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CCCC    

協議協議協議協議((((數數數數))))    

cccc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DDDD    

人數人數人數人數    

dddd    

得分得分得分得分    

EEEE    

指標指標指標指標 6666    

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前一學年度    

系所加權後學系所加權後學系所加權後學系所加權後學、、、、

碩碩碩碩、、、、博生師比博生師比博生師比博生師比    

總分總分總分總分    

A+B+C+D+E= FA+B+C+D+E= FA+B+C+D+E= FA+B+C+D+E= F    
順位順位順位順位    

甲 0 0 0 0 0 0 1 2 1 7.14 2222    3333    

乙 1 2 1 6 0 0 1 1 0 12.22 3333    1111    

丙 1 2 1 3 1 2 0 0 0 14.46 3333    2222    

附件 1: 排列系所順位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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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討論事項【【【【提案提案提案提案 2222】】】】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草案草案草案草案）））） 

 

 

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以下簡稱本中心）為整合校內貴重儀器之研究人力

與設備資源，發揮儀器使用效益，並輔助國內基礎及應用研究，以期提升研發能量及

服務品質，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設置辦法」第四條訂定「國立臺灣

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運作管理要點」。 

二、本中心納編之儀器設備應有儀器負責教授專任教師負責管理，擔任管理儀器設備及訓

練操作人員業務，並提供儀器相關技術諮詢。 

三、各項儀器設備應有操作人員，由各系所或各負責教授教師自行指派。 

四、執行國科會貴重儀器共同使用服務計畫之貴重儀器，應納入本中心管理，其經費使用

原則依國科會規定辦理。 

五、凡由本校補助或接受學校配合款，且總價為新臺幣二百萬元以上所購置之儀器設備，

得納入本中心管理。 

六、各系所所屬非第四、五點規定之儀器設備，亦得向本中心提出申請（申請表如附件），

由本中心召開審查會議，通過後加入共同服務。 

七、儀器之使用管理辦法須知由各儀器負責教授制訂教師訂定，需提出儀器功能說明、服

務項目、預約方式、可開放時段及收費標準等資訊供使用者查詢，但本中心可依實際

運作狀況要求進行檢討或調整。 

八、納入本中心之儀器需定期繳交服務績效報表，供中心評估運作概況及統計對帳用。 

九、校內儀器加入共同服務所收取之儀器使用費，其分配支用原則：收入 35%作為校方行

政管理費，其餘 65%回撥予儀器所屬系所，作為該儀器維護、管理、耗材等相關業務

所需專款。 

十、本要點提送學術主管會報通過後，報請校長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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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附件附件附件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貴重儀器中心    

校內儀器加入共同服務申請表校內儀器加入共同服務申請表校內儀器加入共同服務申請表校內儀器加入共同服務申請表    

（（（（一一一一））））儀器基本資料儀器基本資料儀器基本資料儀器基本資料 

儀器、附件及 

週邊設備之名稱 

規格、功能及用途 單位 數量 價格 

(萬元) 

購置時間 

      

      

      

說明(儀器性能現況、服務定位、置放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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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儀器開放服務之人力配置儀器開放服務之人力配置儀器開放服務之人力配置儀器開放服務之人力配置    

(1)負責負責負責負責教授教授教授教授教師教師教師教師：：：： 

請說明對本儀器的使用經驗及過去利用類似儀器所獲之研究成果。 

姓 名  級 職  服務單位  

電 話  傳 真  e-mail  

說明(如篇幅不足，請另紙繕寫) 

 

 

 

 

 

 

 

 

 

 

 

 

(2)儀器技術員儀器技術員儀器技術員儀器技術員：：：： 

技技技技    術術術術    員員員員    簡簡簡簡    歷歷歷歷    說說說說    明明明明    

姓      名  職      稱  

服 務 單 位    

對儀器之瞭解程

度、操作及維護

驗、其他專長 

 

 

 

 

 

工作項目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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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三三三））））儀器之使用管理儀器之使用管理儀器之使用管理儀器之使用管理    

(1)服務內容及收費標準服務內容及收費標準服務內容及收費標準服務內容及收費標準 

服務項目 服務內容 預約方式 收費標準 

   次/元 

時/元 

件/元 

    

    

 

(2)可開放使用時段及管理可開放使用時段及管理可開放使用時段及管理可開放使用時段及管理 

 上午 下午 晚上 

週一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週二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週三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週四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週五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週六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週日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  至  ： 

(校  優先登記) 

 

(3)使用管理辦法使用管理辦法使用管理辦法使用管理辦法 

如：A.為方便外校使用者，在服務方式及開放時間方面將有何特別處置； 

    B.為使實驗室提供給必要研究者使用，避免資源的浪費，或為減少不必 

      要的污染，對於檢驗的樣品及服務將會有何限制； 

    C.如已(或擬)提供教育訓練讓合格者自行操作者，其訓練方式及讓自行 

      操作者上機之規定及作法。以上請一併於下表敘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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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如篇幅不足，請另紙繕寫) 

 

 

 

 

 

 

 

 

 

 

 

 

 

 

 

（（（（四四四四））））儀器使用費儀器使用費儀器使用費儀器使用費收入收入收入收入分配表分配表分配表分配表    

分配支用原則：收入 35%作為校方行政管理費，其餘 65%回撥予儀器所屬系所， 

作為該儀器維護、管理、耗材等相關業務所需專款。儀器所屬系所與負責教

授教師分配比例，請依下表辦理： 

 

單     位 分配比例(%) 

儀器所屬系所  

儀器負責教授教師  

  

  

 

負責教授教師                   (簽章) 

                  系、所/中心主任             (簽章)    


